
國立清華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114-28 
項目名稱 公費生契約簽訂作業 
承辦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課程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前置作業 

(一) 確認當年度乙案公費生核定名額，並簽會指定培育系所議決

甄選方式。 
(二) 依教育部核定案所列分發縣市及各乙案公費生師資培育需

求，研擬甄選簡章。 
(三) 邀請培育系所之代表、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代表、當年度

提報缺額之相關領域現場教學專家或提報公費名額之教育

主管機關代表等至少七人組成公費生甄選委員會。 
(四) 舉辦公費生甄選委員會，確認甄選簡章公告事項及各考試項

目評分規準。 
(五) 公告簡章。 

二、召開甄選說明會 
邀請有興趣申請報名同學參加，藉由甄選說明會，使同學更理解

與確認甄選相關事項。 
三、考生個別諮詢服務 

自簡章公告日起至甄選報名開始前，提供個別諮詢服務，以協助

考生確認修課規劃是否符合相關法規及修習規範。如順利甄選

上，修課規劃書將作為行政契約書之附件。 
四、乙案公費生線上報名 

(一) 與計通中心確認線上報名系統並預先測試。 
(二) 正式受理報名。 

五、資格審查 
依本校師資培育乙案公費生甄選要點及簡章規範審查申請報名

學生學業成績、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身分證明文件、是否為該報

名類科之師培生、是否取得相關語言能力檢定等要件，符合申請

資格者始得參加面試及其他甄選程序。 
六、面試及書面審查或其他甄選程序 

資格審查通過者得參與面試及書面審查或其他由本校師資培育

中心公費生甄選委員會決定之甄選程序。 
七、成績通知與錄取結果公告 
    甄選結果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甄選委員會會議審議，決定錄取標

 



準、錄取名單與備取名額後，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獎

學金與公費生」專區。 
八、公費生契約簽訂作業 

(一) 公費生報到後，需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 
(二) 行政契約書需記載學生姓名、系級、公費受領開始年月、公

費受領起訖時間及年限、分發服務年限、分發學年度、培育

條件、違反約定喪失公費受領及接受分發之權利、償還公費

之條件及核計基準、自願接受執行之約定、保證人對公費生

公費賠償負連帶責任、簽約日期及其他相關事項。 
(三) 公費生須依規訂定修課輔導計畫，並作為行政契約書之附

件。 
(四) 行政契約書一式 4 份，經雙方當事人簽章後生效，甲方收執

2 份、乙方及保證人各收執 1 份。 
1.甲方為學校，由校長為代表人，並經文書組協助進行用印，

包含校長中文簽名章、印信及騎縫章。 
2.乙方為師資培育公費生。 
3.連帶保證人須符合師資培育公費學生保證人資格。 

控制重點

【預定完

成日期】 
【可量化 
標示】 

一、依據教育部核定名額、系別、分發年度、領域專長進行公告甄選。 
二、公費生於公費受領前，應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 
三、修課輔導計畫書符應教育部核定規範，且經所屬系所、加註專長

/指定專長修課規劃系所及本中心核章確認，並作為行政契約書之

附件。 
四、行政契約書符應分發縣市及教育部核定規範，且需登載清楚且詳

細。 
法令依據 一、師資培育法。 

二、教育部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三、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乙案公費生甄選要點。 
四、國立清華大學公費生淘汰與遞補要點。 
五、教育部相關函示暨相關規定辦理。 

使用表單 一、乙案公費生申請表。 
二、行政契約書。 
三、修課輔導計畫書。 



資格審查通過 

資格審查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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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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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準備工作 

甲方收執 2份、乙方及
保證人各收執 1份 

3.考生個別諮詢服務 

 

1.確認當年度乙案

公費生核定名額。 

2.研擬甄選簡章。 

3.組成並舉辦公費

生甄選委員會。 

4.公告簡章。 

2.召開甄選說明會 

114-28 

4.開放乙案公費線上申請系統，受理學生申請送件 

5.資格審查 

6.面試及書面審查或其他甄選程序 

7.成績通知與

錄取結果公告 

8.公費生契約簽訂作業 

結束 

結束 



國立清華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4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作業類別(項目)：公費生契約簽訂作業 
評估期間：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4 年 8 月 11 日 
 

評估/控制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 

    

二、公費生契約簽訂作業 (控制重點條列) 
(一)是否依據教育部核定名額、系別、分發

年度、領域專長進行公告甄選。 
(二)是否於公費生公費受領前，簽訂行政

契約書。 
(三)修課輔導計畫書是否符應教育部核定

規範，且經所屬系所、加註專長/指定

專長修課規劃系所及本中心核章確

認，並作為行政契約書之附件。 
(四)行政契約書是否符應分發縣市及教育

部核定規範，且需登載清楚且詳細。 

 

    

改善措施欄：無。 

填表人：                複核：                   一級主管：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

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

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

施。 
 



國立清華大學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114 年度 

評估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評估期間：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4 年 8 月 1 日 

評估重點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落實/不適用

情形說明 

改善措施 
/興革建議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須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因應內部

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       

二、 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       

三、 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相關法令規定。 
       

四、遵循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       
五、 就涉及人民權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管

制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

開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

行政作業流程透明措施，以利外部

監督及形塑廉能政府。 

       

六、 就主管業務對相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       

填表人：                複核：                   一級主管： 

註： 
1. 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

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適用」；其中「未

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

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2. 「評估期間」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 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幕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相關

法令規定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績效管考、資訊安全稽核、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政府採

購稽核、工程施工查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獎懲)、內部

審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工作。 
4. 本表及其佐證資料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結束日起，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

年。 


